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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七届会议   

第六委员会   

议程项目 78   

危害人类罪 
 

  

  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孟加拉

国、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中非共和国、

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多米尼加共

和国、厄瓜多尔、爱沙尼亚、斐济、芬兰、法国、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

纳、希腊、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约旦、拉脱

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马

绍尔群岛、毛里求斯、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摩纳哥、黑山、荷兰、新西

兰、北马其顿、挪威、巴拉圭、秘鲁、波兰、葡萄牙、大韩民国、摩尔多瓦共和

国、罗马尼亚、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拉利昂、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

西班牙、瑞典、瑞士、突尼斯、土耳其、乌克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和瓦努阿图：决议草案 

   危害人类罪 

 大会， 

 审议了国际法委员会第七十一届会议工作报告1 第四章，其中载有防止及惩

治危害人类罪条款草案， 

 回顾国际法委员会决定向大会建议该条款草案，并建议由大会或一国际全权

代表会议在该条款草案基础上拟订一项公约，2 

 强调《联合国宪章》第十三条第一项(子)款所述国际法的编纂和逐渐发展的

持续重要性，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74/10)。 

 2 同上，第 42 段。 

https://undocs.org/ch/A/7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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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其 2019 年 12 月 18 日第 74/187 号、2020 年 12 月 15 日第 75/136 号和

2021 年 12 月 9 日第 76/114 号决议，其中表示注意到该条款草案， 

 对危害人类罪一再发生深感不安，认识到有必要防止及惩治这一整个国际社

会关注的最严重犯罪， 

 强调各国负有防止及惩治危害人类罪的首要责任， 

 1. 表示赞赏国际法委员会不断促进国际法的编纂和逐渐发展； 

 2. 再次表示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提出的防止及惩治危害人类罪条款草案；3 

 3. 表示注意到在第六委员会关于这一专题的辩论中表达的所有意见、评论

和关切，4 以及各国政府就条款草案和今后就此采取的任何行动提出的评论和意见； 

 4. 决定第六委员会于 2023 年 4 月 10 日至 14 日续会五天，于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5 日和 4 月 11 日续会六天，以便就条款草案的所有方面交换实质性意见，

包括以互动形式交换意见，并进一步审议国际法委员会第七十一届会议工作报告

第 42 段所载建议，即由大会或一国际全权代表会议在该条款草案基础上拟订一

项公约； 

 5. 又决定第六委员会应在第二期续会结束时编写一份关于第 4 段所述两

期续会期间审议情况的书面摘要； 

 6. 邀请各国在 2023 年底之前就条款草案和国际法委员会的建议提交书面

评论和意见，并请秘书长在定于 2024 年举行的第六委员会届会之前提早编写和

分发这些评论和意见的汇编； 

 7. 决定第六委员会在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上，根据各国政府的书面评论和

意见，以及在大会第七十七和七十八届会议讨论中发表的意见和书面摘要，将进

一步审查条款草案和国际法委员会的建议，并就此事项作出决定，但不妨碍今后

通过条款草案或采取其他适当行动的问题； 

 8. 鼓励所有会员国在大会第七十八届会议之前的期间继续在非正式基础

上进行实质性对话； 

 9. 决定将题为“危害人类罪”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七十八和七十九届会议临

时议程。 

 

__________________ 

 3 同上，第四章，E 节。 

 4 A/C.6/74/SR.23 、 A/C.6/74/SR.24 、 A/C.6/74/SR.25 、 A/C.6/74/SR.26 、 A/C.6/74/SR.27 、

A/C.6/74/SR.30、A/C.6/75/SR.5、A/C.6/75/SR.6、A/C.6/76/SR.8、A/C.6/76/SR.9、A/C.6/76/SR.29、

A/C.6/77/SR.9、A/C.6/77/SR.10 和 A/C.6/77/SR.11。 

https://undocs.org/ch/A/RES/74/187
https://undocs.org/ch/A/RES/75/136
https://undocs.org/ch/A/RES/76/114
https://undocs.org/ch/A/C.6/74/SR.23
https://undocs.org/ch/A/C.6/74/SR.24
https://undocs.org/ch/A/C.6/74/SR.25
https://undocs.org/ch/A/C.6/74/SR.26
https://undocs.org/ch/A/C.6/74/SR.27
https://undocs.org/ch/A/C.6/74/SR.30
https://undocs.org/ch/A/C.6/75/SR.5
https://undocs.org/ch/A/C.6/75/SR.6
https://undocs.org/ch/A/C.6/76/SR.8
https://undocs.org/ch/A/C.6/76/SR.9
https://undocs.org/ch/A/C.6/76/SR.29
https://undocs.org/ch/A/C.6/77/SR.9
https://undocs.org/ch/A/C.6/77/SR.10
https://undocs.org/ch/A/C.6/77/SR.11

